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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有線廣播電視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實施辦法」草案、「申

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審查辦法」草案及「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營業讓與合併及投資案件准駁標準」草案 

公開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7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時 50分 

貳、地點：本會濟南路辦公室 7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綜合規劃處  紀副處長效正 代理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楊凱竣 

伍、主席致詞： 

各位先進、來賓、政府機關代表，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界踴躍參加今天的會議，本次公開說明會的草案係配合

今年 1月 6日公布施行之有線廣播電視法修訂，本次三項辦法訂定皆與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地方政府密切相關，並均於本會網站發布預告，

故今日一併舉辦公開說明會。 

根據本會統計資料今年第1季家戶裝接1台數位機上盒的比例已達

91%，如何讓系統業者可以順利關閉類比訊號、無縫接軌，降低對消費

者的衝擊是本會訂定實驗區計畫實施辦法草案的主要目的。 

自從 101 年經營區調整公告及 102 年補充公告後，至 105 年 7 月

18日止，取得營運許可計有 10家業者，也為部分經營地區帶來一番競

爭局勢。另外，本案也曾於今年 5月召開意見徵詢會議，並依據當時各

界提出的意見調整草案規劃，本次為第二次向外界說明。 

再次感謝各位參加今天的公聽會，也希望各位先進提供寶貴意見。 

 

陸、發言意見及本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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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宣讀會場規則並作簡報(略)，按書面意見及發言登記先後順序，

依序唱名請發言，本會再予回應。 

一、「有線廣播電視數位轉換實驗區計畫實施辦法」草案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本會代為宣讀，意見書如附件) 

(一)貴會對系統經營者申請營運計畫「頻道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案之

許可函，已明文規定業者，對於擬終止收視關係並要求退費之收視

戶，應與之約定收回數位機上盒之時間，以『派員到府』方式回收

數位機上盒。 

(二)建議於條文中增列，對於擬終止收視關係並要求退費之收視戶，應

約定收回數位機上盒之時間，以派員到府方式回收數位機上盒。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會代為宣讀，意見書如附件) 

建議改善南投及台中大屯之數位實驗區相關法規及查驗流程： 

(一)提高第 1台 STB比例，並降低第 2台比例為 20%。 

(二)超過 3年客戶安裝單佐證資料建議以電腦系統資料佐證。 

(三)「取得關閉 500戶類比訊號之經驗後」得採報備制，NCC備查後無

需再次查核，僅需於全區數位化後再次抽樣查核即可。 

 

綜規處 黃科長天陽 

(一)關於期滿退費或數位機上盒的回收方式，現行即是一般發生於訂戶

與業者間之關係，非僅實驗區辦法所須規範，將提供本會業管處就

有關機上盒回收入處分或服務契約要求，讓消費者明確知悉。 

(二)另數位轉換查核流程為內部行政規則，非屬本辦法草案之內容。另

外，為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並帶動寬頻服務競爭、多元化發展，

委員會也要求在草案第 2 條增訂有關查核流程簡化的相關規定，將

提供業管處作為簡化查核流程之參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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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在有線電視市場已呈現開放競爭的狀況，新進業者均提供訂戶全

數位化服務，因此既有業者如果持續雙載，無法有效運用纜線的頻

寬，將可能陷入困難的局面。 

(二)關於高雄市政府提出的終止服務後終端設備回收規定，目前營運計

畫變更處分函中已有相關要求，且有線電視退訂不是僅發生於實驗

區發生期間，因此有關費用返還及終端設備收回等事宜未來業管單

位將納入服務契約。 

(三)本會為保障訂戶權益，因此過去可能較嚴苛之關閉類比查核流程；

但面對有線電視產業競爭逐漸增加，消費者已有多元選擇，因此委

員會當時討論過程特別說明未來將簡化查核流程，以加速數位化進

程。 

 

二、「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審查辦法」草案 

主席：本案與會各界均未表示意見。本辦法草案係參酌過去本會申請須

知經驗而若干簡化調整，據以訂定本案審查項目及審查基準。目

前大家都知道有線電視市場真正的挑戰，並非在於取得籌設許可

之程序，而在於參進後的實際經營績效及面對市場上各種匯流服

務之競爭。 

 

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業讓與合併及投資案件准駁標

準」草案 

理律法律事務所 簡律師維克 

(一) 有關第三條建議如下： 

1. 辦理專業鑑定前，應由通傳會先擬定鑑定問題，並使申請人有書

面回應機會。 

2. 目前所訂之准駁決定時間過長，應縮短為 3個月。 

3. 辦理聽證或公聽會之時間亦應計入准駁期間。 



 4 

(二) 有關第四條建議如下： 

原第三項條文：「第一項申請案件之審查，為維護整體利益，中央

主管機關得就第五條至第八條事項，視個案情形分別附加附款。」，

應僅限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否則，第一款既已認為可「增進市場

競爭、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之整體利益。」實無附加附款之

正當性。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謝律師易哲 

(一)交易能促進社會整體資源的配置，讓更有效率的經營者進入市場。

因此除非某特定交易有對於社會整體利益有不利影響，否則主管機

關原則上應盡可能鼓勵交易的進行。由於”不確定性”是交易進行

的最大障礙，因此主管機關在准駁標準的設定上，應盡可能減少此

種不確定性，才能達到避免阻礙交易進行。 

(二)在上述的理解下，目前的草案有數項規定宜再思考： 

1.依第三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案件的准駁期間為 6個月，必要

時尚得延長一次，故准駁期間最長可達 1年。由於交易標的價值及

整體經濟情勢在 1年期間內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並影響交易當事人

對於交易進行與否的判斷，因此第三條所規定的最長 1年期間，將

大幅增加交易的不確定性。建議本條應回歸行政程序法，以 2個月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作為准駁期限。 

2. 第五條規定主管機關審酌對市場競爭影響時之具體項目，惟若該交

易已向公平會提出結合申請，則 NCC即無獨立、重複審查之必要，

否則難免出現兩機關對於市場及競爭影響認定的不一致，徒增交易

的不確定性。建議本條增列：若申請案已取得公平會之結合許可或

公平會不反對結合者，NCC 不得重複審酌申請案件對於市場競爭

之影響。 

3. 第六條第一項第八款所規定「其他可能影響消費者權益之因素」，

並無具體標準，將造成申請人無從預先判斷其交易通過之可能性，

亦不利交易確定性。建議刪除本款，待 NCC 日後有具體的審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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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後，再依行政規則之增補程序加以補充。 

綜規處 黃科長天陽 

(一)對於聽證程序部分，行政程序法已經有詳盡的規定，所以本草案不

再就細節部分重覆規範，本會於審查時亦會遵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

定。 

(二)對於審查時間部分，基於行政效率提升與實務需要之考量，草案規

範審查時間以六個月為限，必要時才會另外延長六個月，如果申請

案件較為單純，本會也會儘速於六個月內審查完竣。 

(三)對於第四條附加附款部分，雖然整體利益是增進的，於個案情形審

酌時，就第五條至第八條的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及其他公共利益

等面向之審酌因素子項部分有減損之情形，本會亦得就該子項減損

附加附款。如果申請人在個案方面提出履行承諾或者併購案規畫，

越具體明確越能說服社會大眾認同，附加附款的情形也會降低。 

(四)本會為通訊傳播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會組織法第一條規定，確保通

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因此就申請案件審酌市場競爭係依法獨

立行使職權，並且公平會考量面向是取決於經濟市場，本會是獨立

機關，考慮的除了經濟面向，還有本會主管法令所保障之公共利益

面向，例如:消費者權益、促進市場健全發展等。 

(五)最後本草案係依據第 23條第 4項訂定，規範系統經營者受讓營業、

合併或投資行為，就營業讓與部份，可以配合有廣法第五條來檢視，

亦即讓與對象應為取得本會許可之系統經營者。 

平臺處 陳科長英俤 

讓與合併或投資案件依複雜程度而有不同處理，較複雜的案件需要

考量較多的因素，所以實務上審查的時間也會比較久，這也不是業者樂

見的。所以我們把類似的案件標準化，擬定成草案，以期讓業者預見本

會審查原則。 

法務處  蔡科長信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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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則上審查時間就是行政程序法 2+2個月，如果本草案訂定 6+6個

月，就可以依草案辦理，是否調整則將視個案評估。 

(二)依據有廣法第 23條第 4項規定，從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和其他公

共利益來看審酌申請案件，會形成一個整體利益的概念，有可能部

分會減損，但整體考量是增進的，草案第四條加附款是為了填補個

別層面上會有減損之虞，以調整個別面向，只要附款符合行政程序

法和行政處分，是符合目的和具有實質關連性的，就不會有太大問

題。 

主席結論 

(一)第五條至第八條內有許多審酌因素的子項，雖然整體利益是增進的，

但是對於某些子項在當時交易環境是很重要的，就可能會考量附加

附款，另外也可能要求提出業者未來承諾事項履行的回報機制，這

也是附款的形態，所以即使是整體利益增進也是有可能附加附款，

希望草案條文能保有主管機關判斷之彈性與裁量空間。 

(二) 感謝各位出席本次公開說明會，提供諸多寶貴意見。會後如有任何

補充意見者，歡迎於 22日前儘速以書面向本會提出。後續草案將視

徵詢意見情形，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草案發布。 

柒、散會：下午四時五十分。 

 


